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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8_91_E5_9B_BD_E5_c122_480629.htm 我国《律师法》又

要修订了，修订后的《律师法》有望在今年10月在人大常委

会上通过。在三年多的《律师法》修改过程中，律师界对该

法的修订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热烈地讨论，许多律师同行提

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希望修订后的《律师法》能够成为我国

律师的维权法而不是“律师管制法”。笔者今日特从我国现

行《律师法》对我国律师事务所的立法规制角度谈谈本人对

《律师法》修订的看法和企盼。 一 我国现行《律师法》共

有53个条款，其中涉及律师事务所的条款有18条之多。《律

师法》还以“第三章 律师事务所”这一章专门规定了我国律

师事务所的法律地位、设立条件、律所注册事项的变更手续

及律所的财产责任等等，以《律师法》的一章专门规范律师

事务所，这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律师法中是没有的，显示出

我国《律师法》的一大特色。笔者认为我国立法机关之所以

非常重视对律师事务所的立法规制是和我国1979年以后恢复

律师制度的历史和现行律师管理体制直接相关。 1980年8月28

日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律师法规，即《律师暂行条例》第一

条就对律师的性质做出规定：“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

”，《律师暂行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律师执行职务的工作

机构是法律顾问处（当时我国律师事务所的称谓）”。当时

我国律师是被看作国家公职人员，是有行政编制的，律师必

须在事务所从事律师工作，司法行政机关也是通过律所对我

国律师实施行政领导。这种把律师定位于“国家法律工作者



”的律师管理体制对于我国恢复律师制度和律师业的早期发

展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一个有着浓厚官本位意识的国度，

一个不带任何官方背景的“在业法曹”要想为社会提供法律

服务是不会让人信任的。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这种律师管

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律师业的发展。所以，1988年后在各级

司法行政部门的推动下，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和合伙律师事务

所这两种自负盈亏、不占国家行政编制的带有民间色彩的律

师事务所出现了。 1993年12月，国务院批复了《司法部关于

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指出，“从我国的国情和律师工作的实际出发，

建立司法行政机关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

理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律师管理

体制进入了“两结合”时期。从此我国开始形成律师队伍管

理体系的三层次，即司法行政机关的宏观管理、律师协会的

行业管理和律师事务所的自律性管理。但无论是司法行政机

关对律师的行政管理还是律师协会对律师的行业管理都是要

通过律师事务所这一平台进行，我国律师执业的信息也需从

律师事务所获取。所以我国1996年5月颁布的《律师法》仍把

律师事务所定位为“律师的执业机构”。 由于立法机关对律

师事务所自律性管理的重视，所以现行《律师法》及其配套

行政规章对我国律师事务所的设立规定了很高的门槛，如设

立合伙律师事务所必须有三个以上合伙人，这一点与《民法

通则》关于个人合伙的规定和《合伙企业法》关于商事合伙

的规定都不相同，这两种合伙都只需两个合伙人即可成立合

伙；另外，在我国设立律师事务所还必须经省级以上的司法

行政部门审核，这一点也和其他国家（如美国）律所设立的



简便性很不相同。至于个人律师事务所，现行《律师法》干

脆就予以回避，不作规定，因为如果个人律师事务所在我国

大批出现，那就意味着律师与其执业的事务所合二为一，政

府将缺失通过律师事务所对我国律师进行管理的关键一环。

所以在各地试点的个人律师事务所，当地的司法行政机关都

规定了十分苛刻的条件，实行的是行政审批制中最严厉的特

许制，比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还难。如此在国外最容易设立

的个人律师事务所，在中国最难设立。可立法机关如此从严

规制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后果是：中国从业律师与其它国家对

从业律师资质的高要求相比在“入口”相对容易，而开律师

事务所却十分困难。如此我国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就成了

最稀缺资源，谁控制了这一资源，就可以借此在法律服务市

场获取一个超额利润。这是立法者当初立法时始料不及的。

下面笔者就列举几个在我国律师事务所内出现的种种怪现象

。 二 第一、聘用律师非受薪律师。 即律师事务所所对聘用律

师不开工资，他们必须自找案源，然后按律师费与律所分成

。如果聘用律师长时期没有带来律所主任认可的案源，那么

他就只有被解聘，而他离开律所也就不是律师了。如此一来

许多精明的聘用律师干脆把自己与律师事务所的关系彻底交

易化，即他与律所达成协议，自己不在事务所上班，不用所

里任何办公设施，自己承担一切办案成本，每年固定上缴所

里一笔费用，由所里向其出具出庭证和律师费发票。这种交

易的实质就是聘用律师“租用”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而

立法者期待的通过事务所对这些律师进行有效管理的立法目

的，也就落空了。 第二、实习制度形式化。 我国《律师法》

还把年轻律师的实习也规定在律师事务所进行。《律师法》



规定实习律师必须在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由实习律师所在

的律师事务所为其办理律师证，然后他才能独立办案。但一

些律所招聘实习律师时往往关注的是该律师的背景，而不是

他的办案潜质，有些律所还向它们认为有“关系资源”的实

习律师发邀请函。一些精明的年轻律师往往凭借特殊关系在

相关律所挂名，等一年后就可轻松拿到律师执业证。而那些

没有什么背景的实习律师，其在律所的境况就很难说了，在

实务界确有律师实习了四年才拿到律师证的实例。 第三、合

伙所非合伙。 随着2000年国务院的“关于清理整顿经济鉴证

类社会中介机构的通知”下发，中国自收自支的国办所多数

都改制为合伙所。合伙所占全部律所的比重已升至70%以上

。但笔者认为我国合伙所中真正合伙的并不多。有的合伙所

是名为合伙所，实为个人所，当初办合伙所就是为了规避《

律师法》；有的合伙所则是“独联体”，各个合伙律师是各

自独立办案，一年内很少开合伙会议，到年头岁尾开会约定

如何分担公共办公费用；还有的合伙所则更糟，内部纷争不

断；有的所在开办时就为谁当主任发生争执。在中国这么一

个官本位思想浓厚的国家，这并不奇怪，谁当了律所主任就

可以合法的控制律所的大部分权力资源，为自己谋得一些有

形、无形的好处。 鉴于我国合伙律师事务所的种种失范现象

，司法部在2005年1月专门下发了司法通[2005]3号文，在全国

开展了合伙律师事务所规范建设年活动。看了那份文件，人

们或许会得出结论：中国律师不会合伙，如何合伙需要政府

去指导。 四 综上，笔者认为我国《律师法》对律师事务所的

立法规制并未达到立法者的立法目的，相反倒是有可能演变

成少数人“权力寻租”的平台。因为不受制约的权力无论是



公权力还是私权利都会异化，进而产生腐败，这是政治学的

定律。故笔者认为《律师法》的修订须从转变立法指导思想

入手，首先应明确律师的职业属性。笔者认为律师就其职业

属性而言是自由职业者，这可以说是律师业的国际通例。律

师的这一属性是律师职业独立性的外在表现。长期以来，我

国律师业主管部门从指导思想上就排斥律师是自由职业者，

总想通过各种方式去规制律师。因为在中国这么一个公权意

识强烈的国家，政府极不习惯来自民间私权利的制衡。而律

师作为民间私权利的代表，其职业特点天生就具有与国家公

权力对抗的特性。所以，现行《律师法》和其同期前后通过

的《刑事诉讼法（修正）》、《刑法（修订）》都有不利于

甚至歧视律师的条款也就不奇怪了。鉴于我国目前的法治环

境和国民的整体法律意识短时间都不可能有多大改变，笔者

认为我国《律师法》的修订在改善我国律师执业的外部环境

方面也不会有多少作为，但《律师法》的修订却可以对改善

我国律师事务所的内部环境创造契机。 笔者认为：律师事务

所本质上应是律师自由选择的组织形式，是律师行使私权利

的表现形式；是律师执业的一个场所，而不应成为单纯管理

我国律师的“行政性机构”。所以，笔者认为《律师法》作

为行政法在修订时应尽可能“纯化”， 消除现行《律师法》

中那些对我国律师执业干预过度的法律条款，充分尊重中国

律师的私权自由，从而为中国律师执业创造一个良好的执业

内环境。 （作者：吴泽群，南京职工大学教师，江苏南京金

恒通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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